
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學生辦理活動檢核表 

 

 本檢核表包含以下項目，供學生申辦活動用。 

壹、活動申請流程說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貳、活動成果檢核表   

 

◎簽章單位：由 1～7順序進行(社團→8) 

1.社長/班長  2.導師/社團老
師/任課老師 

 3.訓育組長  

4.值班教官  5. 生輔組長 
  /生教組長 

 6.主任教官  

7.學務主任  8. 校    長 
   (秘  書) 

 

◎會辦單位： 

教
務 

□1.教學組長(高) 
□1.教務組長(國) 

 □2.設備組長  □3.教務主任  

總
務 

□1.事務組長  □2.總務主任  □其   他  

□學習單       □活動照片整理      □活動成果報告書       □活動回饋表、心得 

社長/班長  
導師/社團老師 
/任課老師 

 訓育組長  

學務主任  
校   長 
(秘  書) 

 

 相關申請表件(由業務單位勾選) 

□活動申請書              □活動企劃書          □參加人員名冊 

□家長同意書              □保險證明            □活動借用場地申請表 

□器材借用申請書       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通用活動如下： 

□社團活動 

□班級經營活動 

□服務學習活動 

□其他 

至學務處領取(或成淵網頁下載)本表

填寫： 

○1 活動辦理檢核表○2 活動申請表○3 家

長同意書(樣本)場地申請表○5 器材

借用申請書。上述表件視需要填寫。 

訓育組審核活動申請表、活動

企劃書、家長同意書後，發放

核章後之家長同意書，收齊後

一併送審核章(須於活動日期

前五日完成申請流程) 

 

申請完

成，相關

文件存放

訓育組 

活

動

辦

理 

活動結束後，於兩周內完成： 

○1 活動成果報告書○2 活動照片整理(至少 6張)○3 回饋、心

得統計彙整 

 以書面及電子檔交由學務處訓育組留存，各社團請留

存檔案以利製作社團評鑑。 

僅限學務處使用 



 


